附件2

信用承诺函

我单位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资质要求；
（二）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经营记录以及不处于被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期限内；
（三）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四）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五）与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其他供应商，不存在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为同一人或有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情况。

承诺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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